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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第四０三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99年 6 月22日下午 3 時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5 號10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賴主任委員浩敏       劉副主任委員義周 

簡委員太郎              郭委員昱瑩 

段委員重民          柴委員松林 

紀委員鎮南          劉委員宗德 

潘委員維大          陳委員國祥 

蔡委員麗雪 

列席人員：鄧秘書長天祐    余副秘書長明賢 

謝處長宗學          莊處長國祥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萬主任彩龍          陳主任慧珍 

阮主任羣冠（方長偉代）    楊副處長松濤 

王科長曉麟（請假）      王科長保鍵 

陳科長怡芬（請假）      蔡科長金誥 

主席：賴主任委員浩敏     紀錄：林沛堯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四０二次會議紀錄。 

決定：修正後紀錄確認 

修正如下：討論事項第二案決議一「臺南市選舉區變更案，

第 5 及第 6 選舉區分二案表決：第一案第 5 選舉

區為「中西區、安平區、南區、東區（ 1 ）」 ，

第 6 選舉區為「東區（ 2 ）、仁德區、歸仁區、

關廟區、龍崎區」，贊成委員 1 人（理由選舉區

人口數差距比率較低）。第二案第 5 選舉區為「

安平區、中西區、東區」，第 6 選舉區為「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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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龍崎區」，贊成委

員 6 人，照第二案通過。臺南市其餘選舉區及臺

中市、高雄市選舉區變更案，照案通過。並於99

年 5 月31日前函送立法院同意後發布。」 

二、第四０二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三、各處室報告 

（一）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 公

鑒。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人事案件免予公開。 

（二）法政處、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 公

鑒。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人事案件免予公開。 

（三）法政處 

案由：有關候選人申請設立競選辦事處於國防部軍備局

廢置之隘寮營區是否適法疑義一案，報請 公鑒

。 

說明： 

一、屏東縣選舉委員會99年 5 月12日屏選四字第099

1750164 號函略以，該縣霧台鄉好茶村因土石流

及風災受創嚴重，致村民無法繼續居住而安置於

國防部軍備局廢置之隘寮營區，乃有本（99）年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得否於該廢置營區設立

競選辦事處疑義。 

二、經查，96年 8 月間，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因聖帕

颱風侵襲，爆發土石流，使部分住戶遭掩埋，全



 3 

村也因此緊急撤離，為安置災民，嗣後由屏東縣

政府與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 ( 下稱該中心 )

簽訂使用契約，由該中心無償提供位於屏東縣內

埔鄉與麟洛鄉交接處之隘寮營區以供村民居住，

期間自96年 8 月20日至99年 8 月20日止，因好茶

村對外聯絡並未完全中斷，村民為照顧農作故，

初期尚往返於營區與村落間，直至98年 8 月因莫

拉克颱風侵襲，好茶村對外聯絡即完全中斷迄今

，現因99年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選

舉在即，該村候選人無法於原村落為各項競選之

預備工作，故欲於營區內設置競選辦事處。 

三、本案衍生疑義，為行政區域如因重大變故，致使

行政區域已不堪居住甚或滅失，該行政區域內亦

無從辦理地方自治事宜，連帶滋生如何依法辦理

自治改選之爭議。按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

例第20條第 1 項規定：「災區重建應尊重該地區

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

同條第 2 項規定，各級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或

違法濫建之土地，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遷村，

為適當之安置。依上開規定意旨，應有維持遷村

災民易地遂行自治體制之意，易言之，於該條例

3 年之適用期間內，於原有建制下，易地辦理選

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本法）自應配合

作相應適法性之解釋。據此，則本法第44條第 1

項前段現定「候選人於競選活動期間，得在其選

舉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惟於本案中，其選舉

區原應在好茶村之行政區域內為範圍，惟該區域

既因土石流及風災受創嚴重，已無法出入及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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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如仍以原行政區域作為選舉區並設立競選辦

事處，乃屬事實上之不能。 

四、本法第44條第 2 項前段復規定：「候選人競選辦

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人

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

公共場所。」其理由為上開場所應基於公益使用

並保持選舉中立，自不宜因私人競選目的而使用

。本案隘寮營區既已為國防部軍備局所廢置，實

質上已非供作軍事營區使用，而屬一般民眾之生

活場所，故與上揭條文所稱之機關（構）或公共

場所應有所不同。因之，國防部軍備局如無其他

法令之限制，且使用人 ( 即屏東縣政府 ) 依契約

已取得國防部軍備局之同意者，基於保障候選人

從事競選活動之權益，本案宜同意候選人於該營

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 

五、上開擬議意見並據以於99年 5 月25日以中選法字

第0990003881號函復屏東縣選舉委員會照辦。 

決定：准予備查。 

（四）綜合規劃處 

案由：有關黃昆輝先生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與中

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 簡稱「兩岸

經濟協議」或 ECFA)? 」公民投票案，業經行政

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第13次委員會議認定不合

於規定，本會爰依公民投票法第14條第 3 項規定

，函復黃昆輝先生所提公民投票案予以駁回一案

，報請   公鑒。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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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黃昆輝先生於本（99）年 4 月23日檢具主文、理

由書及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 1 份向本會提出

「你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簡稱「兩岸經濟協議」或 ECFA ）？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以下簡稱本案），經提請

本會本（99）年 5 月 4 日第 402 次委員會議審議

，未有公民投票法第14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情事

。本會依公民投票法第14條第 2 項規定，以（99

）年 5 月 5 日中選綜字第 0993000033 號函請行政

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認定。 

二、本案經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於本（99）年

6 月 4 日第13次會議決議：「認定不合於規定」

。不合於規定之理由分述如下： 

（一）本公投提案理由係欲將政府是否有權簽署 ECFA

作程序性公投，惟公投主文卻係就 ECFA 之簽署

內容要求公民作實質性公投，公投主文與理由相

互矛盾，依公民投票法第14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

定，應予駁回。 

（二）人民提起之公投提案，應持改變現狀之立場，始

符公民投票法之制度設計。本公投案提案人係持

反對立場，卻以正面表述之命題，交付公民為行

使同意或不同意之投票，致使即便投票通過，亦

絲毫不能改變現狀，權責機關無須有改變現狀之

任何作為，故本公投提案，非屬公民投票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3 款所定「重大政策之複決」。 

三、本案經行政院以99年 6 月 7 日院臺公投字第 099

0098870 號函知本會認定不合於規定，本會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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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法第14條第 3 項規定，以（99）年 6 月

8 日中選綜字第 0990004484 號函復黃昆輝先生所

提公民投票案予以駁回。 

 決定：洽悉。 

（五）選務處 

99年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概況，報請   公

鑒。 

說明：99年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業於本（

6 ）月12日（星期六）舉行投開票，鄉（鎮、市）民

代表應選名額為 2,322 人，選出 2,322 人（其中 4 個

應選名額因候選人得票數相同，均已抽籤決定當選人

），村（里）長應選名額為 4,077 人，選出 4,074 人

（其中 8 個村里候選人得票數相同，均已抽籤決定當

選人。另桃園縣中壢市龍平里、南投縣南投市福山村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等 3 個村里，因各該村里候選

人於投票日前死亡，致候選人數未超過或不足該選舉

區應選出之名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0條第 2

項規定，另定期重行選舉）。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委員任期將於本 (99) 年 7 月 7 日屆

滿，下屆委員人選乙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選舉委員會99年 6 月 1 日北市選人字第 0

990300724 號函辦理。 

二、本會第 394 次委員會議決議，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委員、監察小組委員異動案，仍授權本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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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核處，嗣後再將核處情形提會報告。但任期屆滿

或任期中重大異動案，仍需提會審議。 

三、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3 條規定略以，直

轄市選舉委員會置委員 9 人至13人 ...，均為無給職，

任期 4 年，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提請行政院院長派充之

，並指定 1 人為主任委員 ...。各選舉委員會委員，應

有無黨籍人士；其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

額三分之一。同準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略以，組織未

經調整或裁撤之直轄市選舉委員會，其委員於依第 1

項規定任期屆滿後，再依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派充之委

員，其任期至前項新設立之直轄市選舉委員會委員任

期屆滿日。 

四、依上開規定，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提報委員12人，計有

中國國民黨 3 人、民主進步黨 2 人、新黨 1 人、親民

黨 1 人、台灣團結聯盟 1 人、無黨籍 4 人，任期自99

年 7 月 8 日起至 103 年 3 月 1 日止，建請指定林建元

（臺北市政府副市長）為主任委員。 

決議：審議通過，由本會依程序報行政院核定。 

第二案：「99年直轄市市長及市議員選舉選舉期間監察小組委

員聘任實施方案」草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條第 1 項、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 條第 1 、 2 項規定，直轄市選

舉委員會設監察小組，置委員 3 人至39人，均為無給

職，其中委員 3 人至 5 人任期 4 年，其餘委員於辦理

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期間，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就

具有選舉權之公正人士報請本會聘任。 

二、本會前於第 400 次委員會議就本 (99) 年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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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監察小組委員增聘人數標準

及聘任期間案審議時，經決議：爾後請先研訂實施方

案及基準提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據以實施。準此，爰研

擬「99年直轄市市長及市議員選舉選舉期間監察小組

委員聘任實施方案」草案。 

決議：審議通過，函各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照辦。 

第三案：有關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歧異條文修正

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二者規

範之選舉類別不一，故立法上原即應就其性質之不同作

差別之規範。例如：總統選舉應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以

一組候選人搭檔競選；是項選舉在海外自由地區之人民

應返國行使選舉權等均屬之。但卻有部分條文就原屬同

性質之事項作差別規範，後者並非實質上有意為之，而

係立（修）法時程不一，致個別修法過程中諸多不可測

之影響因素所致，其中候選人消極資格二法規範不一，

即係其中之一。依公職選罷法第26條第 3 款之規定，曾

犯刑法第 142 條投票行賄罪、第 144 條妨害投票自由之

罪，經判刑確定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基於特別法優

先於普通法之適用以及舉輕以明重之法理，犯公職選罷

法第99條第 1 項之投票行賄罪，自亦應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惟此當然之解釋，總統選罷法已予明文化，但公職

選罷法卻由本會轉准法務部之意見，以行政函釋方式為

之。以致本會訴願會於本（ 6 ）月 8 日審議鄉民代表選

舉候選人登記資格事件所提訴願案，雖仍依本會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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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函釋，駁回該訴願，惟作成「建請修正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26條第 3 款規定，增列同法第99條第 1 項之

規定，以杜爭議。」之附帶決議。 

二、鑒於截至目前為止，總統選舉均未與其他公職選舉同日

舉行投票，故上開二法規範不一之情事，於適用上亦無

重大之窒礙。惟若未來總統選舉與其他公職選舉同日投

票時，勢必產生適用上之困擾。爰經檢視二法歧異規定

，除上述條文外，約有19條。其中應作一致規範者有13

條，惟非予修正否則立生執行窒礙者計有（一）選舉權

居住期間；（二）消極資格範圍；（三）各級政府機關

於競選活動期間從事與競選宣傳有關活動之禁止；（四

）廣電事業論政節目之處理；（五）攜帶手機及攝影器

村進入投票所之裁罰。 

三、上開歧異規定，影響選舉人名冊之編造、消極資格限制

條件之明確性、選舉活動規範與裁罰程序之一致性，為

期選務之平順及保障擬參選人之權益，宜建議內政部儘

速提案修正。 

決議：請劉副主委義周召集相關幕僚單位研擬修正條文草案提

委員會審議後，函請內政部辦理修法事宜。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16時50分）。 


